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88） 

  

寄發通函延期 

 

茲提述英達公路再生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公告(｢該公告｣)，該

公告涉及除其他事項外，載有主要中信銀行認購事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41(a)條的規定，本公司必須於公告刊發後十五個營業日內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

中除其他事項外，載有主要中信銀行認購事項的進一步詳情以及上市規則規定的其他資料。鑑於本公

司需額外時間準備載於通函內的本公司財務資料（包括債務聲明及營運資金充足性聲明），本公司已

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14.41(a)條，並要求延長寄發通函的期限。聯交所已於二零二五

年十二月三日向本公司批出該項豁免，條件為本公司最遲須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寄發

通函。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留意，聯交所所批出的豁免如因本公司情況出現變動，可能會被更改或

撤回。 

 

 

                                                       承董事會命 

                                                    英達公路再生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施偉斌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施偉斌先生及陳啟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施韻雅女士、周紀昌先生、唐偉章教授及曾

淵滄博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琛女士、劉智鵬教授及黎建強教授。 


